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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 后 恶 心 呕 吐 (postoperative nausea and

vomiting，PONV)，现已成为除了疼痛之外的术后第

二大常见并发症，尽管近年来相关防治研究取得了一

定进展，全身麻醉后 PONV 发生率仍高达 20%～
30% [1]。在高危 PONV 患者中，预防性使用抗 PONV

药物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和提高患者满意度 [2]，但

是，几乎所有抗呕吐药物均存在一定副作用，如何安

全有效地防治术后恶心呕吐是难点问题之一。笔者观

察比较不同穴位及刺激方式对乳腺手术后恶心呕吐的

防治作用，结果报道如下。
1 临床资料

1.1 纳入标准 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者。美国麻醉

医师协会(ASA)I～Ⅲ成年女性拟行择期全身麻醉下

乳腺手术，预计住院至少 24 h。
1.2 排除标准 患者有严重的心脏、呼吸、肝或肾

脏疾病，针刺部位有皮肤破损或感染等，麻醉前 24

h 干呕，呕吐或中至重度恶心，或慢性恶心或呕吐。
术前 5 天接受止吐治疗，术前 7 天因任何原因需每

日使用阿片类药物者和预计需要安置行胃吸引的鼻饲

管者。
1.3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。观

察病例为 2011 年 9 月 ~2013 年 5 月广东省中医院

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265 例。采用计算机随机分组

法(SPSS17.0 统计软件)将患者随机分为 5 组，耳穴

组、经皮穴位电刺激组(皮电组)、针刺组、联合组(上

述三种干预措施联合使用)、对照组(空白组)各 53 例。
5 组患者在年龄、体重、PONV 的危险因子、麻醉时

间、麻醉药(异丙酚、舒芬太尼)用量方面等经统计学

处理，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(P＞0.05)，见表 1。
2 治疗方法

2.1 耳穴组 麻醉诱导前选取双侧神门、交感、脑

干、内分泌，用王不留行籽行耳穴贴压，按摩至有痛

不同穴位及刺激方式对乳腺手术后恶心呕吐的防治作用

潘飞鹏 1，龚虹 2，贺必梅 1，孙小琳 1

1. 广东省中医院麻醉科，广东 广州 510120

2.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，广东 广州 510405

［摘要］ 目的：观察耳穴贴压、经皮穴位电刺激、针刺以及三种方法联合预防乳腺手术患者术后恶心呕吐

的临床疗效。方法：将 265 例择期在全身麻醉下行乳腺手术的患者随机分为 5 组各 53 例。分别行术前耳穴贴

压 （耳穴组），术中经皮穴位电刺激 （皮电组），术后针刺 （针刺组），三种方法联合实施 （联合组），三种方法

均不实施 （对照组）。观察术后 4 h 内、术后 24 h 内、术后 48 h 内患者恶心呕吐的情况。并对上述 5 组的结果

进行比较。结果：耳穴组、针刺组、联合组术后无恶心、无呕吐人数多于对照组，接受补救治疗的人数少于对

照组，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 （P＜0.05，P＜0.01），皮电组仅在术后 24 h 无恶心的人数多于对照组，

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（P＜0.05）。联合组在术后 4 h 无呕吐、完全缓解人数与皮电组比较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

（P＜0.05）；耳穴组在术后 24 h 和术后 48 h 无恶心人数多于皮电组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（P＜0.05）；其它组间

及各时间段情况比较，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（P＞0.05）。结论：耳穴贴压、针刺和三种干预措施联合使用均可

防治乳腺手术后恶心呕吐且效果相当，经皮穴位电刺激优势不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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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且能耐受，留至术后 48 h。
2.2 皮电组 患者进入手术室后选取双侧内关、曲

池，用韩式针刺仪行经皮穴位电刺激，频率为 2～50

Hz，疏密交替波，电流强度逐渐加强到患者最大耐

受，约 3～15 mA，持续至手术结束。
2.3 针刺组 手术结束后，选取双侧太冲、丘墟、
合谷、内关行针刺疗法(无菌毫针 0.20 mm×40 mm，

不锈钢材质，采用直刺法)，得气后静留针 30 min。
2.4 联合组 上述三种干预措施联合使用。
2.5 对照组 上述三种干预措施均不使用。

以上各组异丙酚和舒芬太尼用于麻醉诱导和麻醉

维持。研究者根据患者情况选用肌松药，推荐维库溴

铵。禁止使用阿片药物的辅助药包括非甾体抗炎药、
加巴喷丁、右美托咪啶、氯胺酮或可乐定。

表 1 5 组一般资料情况
项 目

年龄(岁)
体重(kg)
无吸烟史(n)
PONV史或晕动病史(n)
麻醉时间(min)
异丙酚用量(mg)
舒芬太尼用量(μg)

耳穴组(n=53)
36.15±8.67
54.49±8.54
53
9
79.34±49.32
515.30±261 .00
19.98±8.1 2

皮电组(n=53)
41.33±12.98
53.51±5.99
49
8
98.32±52.48
582.60±326.00
22.55±9.47

针刺组(n=53)
38.83±11 .98
55.49±7.42
53
7
80.32±42.29
527.90±257.40
20.87±9.01

联合组(n=53)
40.20±12.1 6
54.42±7.1 5
51
6
85.40±57.31
480.10±282.50
19.36±9.20

对照组(n=53)
36.11±10.1 7
55.82±9.84
50
9
92.58±61 .24
527.00±308.90
19.30±10.60

组 别

耳穴组

皮电组

针刺组

联合组

对照组

n

53
53
53
53
53

术后 4 h
48(90.6)①

43(81 .1 )
48(90.6)①

51(96.2)②③

40(75.5)

术后 24 h
46(86.8)②

41(77.4)
43(81 .1 )①

45(84.9)②

32(60.3)

术后 48 h
46(86.8)②

41(77.4)
43(81 .1 )①

44(83.0)①

32(60.3)

术后 4 h
47(88.7)①

43(81 .1 )
48(90.6)①

51(96.2)②③

39(73.6)

术后 24 h
45(84.9)②

40(75.5)
43(81 .1 )①

44(83.0)②

31(58.5)

术后 48 h
45(84.9)②

40(75.5)
43(81 .1 )①

43(81 .1 )①

31(58.5)

无呕吐 完全缓解

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

3.1 观察指标 恶心定义为胃内压力增加，具有呕

吐的感觉。呕吐定义为胃内容物经口呕出。干呕是

试图经口将胃内容物排出，但并未实现。呕吐事件

定义为 1 次或多次的呕吐或干呕，时间间隔 ＜1

min。本研究采用语义表达 PONV 评分法。恶心评

分分为 0 度(无恶心)，轻度(不影响进食)，中度(影响

进食)，重度(由于恶心而卧床)；呕吐分为 0 级(无呕

吐)，轻度(1～2 次 / 天)，中度(3～5 次 / 天)，重度

(＞5 次 / 天)。接受补救治疗：若患者术后发生中级

及以上恶心呕吐(恶心影响进食，呕吐＞3 次 / 天)，

给予止呕药昂丹司琼 4 mg 补救治疗。术后由专门

医师访视患者，记录术后 4 h(术毕至术后 4 h)、术

后 24 h(术毕至术后 24 h)、术后 48 h(术毕至术后

48 h)患者恶心呕吐的发生情况：无呕吐发作(不考虑

补救用药)的受试者人数；完全缓解(无呕吐发作和无

补救药物的使用)和无恶心人数，以及首次补救用

药、首次呕吐事件和首次严重恶心的时间。通过手

术后 24 h 无呕吐率这一指标，评估各种干预方法防

治术后恶心呕吐的有效性。因此，主要终点是受试

人群在 24 h 内没有任何呕吐的发生率(不考虑补救

药物的使用)。
3.2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7.0 统计软件进

行处理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。

4 治疗结果

各组患者 PONV 发生情况比较，见表 2、表 3。
①耳穴组、皮电组、针刺组、联合组分别与对照组比

较：耳穴组、针刺组、联合组术后无恶心、无呕吐人

数多于对照组，接受补救治疗的人数少于对照组，差

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(P＜0.05，P＜0.01)，

提示耳穴、针刺、各种方法联合使用对术后恶心呕

吐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。皮电组仅在术后 24 h

无恶心的人数多于对照组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(P＜
0.05)。②耳穴组、皮电组、针刺组、联合组组间比

较：联合组在术后 4 h 无呕吐、完全缓解人数与皮

电组比较，差异有显著性意义(P＜0.05)；耳穴组在

术后 24 h 和术后 48 h 无恶心人数多于皮电组，差

异有显著性意义(P＜0.05)；其它组间及各时间段情

况比较，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(P＞0.05)。

表 2 各组患者 PONV 发生情况比较（1） 例(%)

与对照组同时段比较，①P ＜ 0.05，②P ＜ 0.01；与皮电组

同时段比较，③P ＜ 0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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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各组患者 PONV 发生情况比较（2） 例(%)

与对照组同时段比较，①P ＜ 0.05，②P ＜ 0.01；与皮电组

同时段比较，③P ＜ 0.05

5 讨论

目前，术后恶心呕吐的防治方法主要以药物为

主，抗呕吐药包括作用于皮层、呕吐中枢、呕吐化学

触发带或内脏传入神经的一个或多个环节，且临床大

多推荐联合用药，但还没有一种药物或技术对所有患

者都有 100%的效果。
耳穴是人体的内脏器官、四肢躯干的反应点。

《灵枢·口问》：“耳者，宗脉所聚也。”十二经脉都直

接或间接上达于耳。《厘正按摩要述》将耳廓分为心

肝脾肺肾五部，曰：“耳珠属肾，耳轮属脾，耳上轮

属心，耳皮肉属肺，耳背玉楼属肝。”说明耳与脏腑

在生理功能上是息息相关的。通过刺激耳穴，可以推

动经络气血运行，调整脏腑功能。内关穴为八脉交会

穴之一，擅治“胃心胸”病，配与曲池经皮穴位电刺

激，可理气宽胸，和胃降逆。乳腺患者大多肝气郁

结，太冲、丘墟、内关、合谷针刺，发挥疏肝和胃降

逆的功效。本试验采用耳穴贴压、经皮穴位电刺激、
针刺和这三种干预措施联合使用，观察各自对术后恶

心呕吐的效果。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对于术后恶心、呕吐，耳穴

组、针刺组、联合组效果良好，皮电组仅预防术后

24 h 的恶心效果优于对照组。耳穴贴压、经皮穴位

电刺激、针刺防治术后恶心呕吐都与穴位刺激密切

相关。穴位刺激与内脏器官有密切的联系，对消化

系统机能活动有多方面调整作用，而且这种调节作

用是多环节、多水平、多途径的。徐韶怡等 [3]用耳

穴贴压治疗妇科术后恶心呕吐取得了较好的疗效。
Sahmeddini MA 等[4]应用针刺，将经腹胆囊切除术

后 24 h 呕吐发生率降低为零(同期对照组为 66% )而

无任何副作用。李井柱等[5]用皮电刺激，降低剖宫产

术中探查腹腔后与硬膜外使用吗啡后恶心及呕吐的发

生率。本研究观察显示，耳穴贴压、针刺和三种干

预措施联合使用均对乳腺手术后恶心呕吐有较好的

效果；但皮电组优势不明显，至于其原因还值得进

一步研究。
同时，本研究还对耳穴贴压、经皮穴位电刺激、

针刺和联合应用这四种方法进行了比较，以期寻求更

有效的方法，结果显示，联合组在术后 4 h 内无呕

吐、完全缓解治疗方面优于皮电组，耳穴组预防术后

24 h 和术后 48 h 的恶心的效果优于皮电组，其它组

间和各时间段效果比较，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(P＞
0.05)。提示耳穴贴压、针刺和三种干预措施联合使

用预防乳腺手术后恶心呕吐效果相当，而通过联合应

用来提升疗效的假设还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总之，耳穴贴压、针刺和三种干预措施联合使用

均可防治乳腺手术后恶心呕吐且效果相当，皮电优势

不明显，还需要大规模的研究从疗效和机制方面来探

讨中医在防治恶心呕吐方面的最佳方案，以及与止吐

药相比较，或联合使用止吐药物治疗 PONV 的临床

实践和潜在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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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别

耳穴组

皮电组

针刺组

联合组

对照组

n

53
53
53
53
53

术后 4 h
47(88.7)②

42(79.2)
45(84.9)②

47(88.7)②

33(62.3)

术后 24 h
45(84.9)②③

36(67.9)②

40(75.5)②

39(73.6)②

25(47.2)

术后 48 h
45(84.9)②③

34(64.2)
39(73.6)②

37(69.8)①

24(45.3)

术后 4 h
3(5.7)①

8(15.1 )
4(7.5)
1(1 .9)②③

10(18.9)

术后 24 h
4(7.5)②

9(17.0)
7(13.2)①

7(13.2)①

17(32.1 )

术后 48 h
4(7.5)②

9(17.0)
7(13.2)①

7(13.2)①

17(32.1 )

无恶心 完全缓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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